
1.检查单：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

2.检查模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3.检查项：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发现其不具备危险化

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条

件的行为

4.对应职权编号：C3648200

5.检查内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是否保持

良好，是否存在不具备《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实施办法》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问题

6.检查标准：

6.1 企业选址布局、规划设计以及与重要场所、设施、区域

的距离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国家产业政策；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的

规划和布局；新设立企业建在地方人民政府规划的专门用于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区域内；

（二）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危险化学品数量构成重

大危险源的储存设施，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八类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三）总体布局符合《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50489）、《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等标准的要求。



石油化工企业除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条件外，还应当符合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的要求。

6.2 企业的厂房、作业场所、储存设施和安全设施、设备、

工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经具备国家规定资质的单

位设计、制造和施工建设；涉及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的装置，由具有综合甲级资质或者化工石化专业甲

级设计资质的化工石化设计单位设计；

（二）不得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和危及安全生产的

工艺、设备；新开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工艺必须在小试、中

试、工业化试验的基础上逐步放大到工业化生产；国内首次

使用的化工工艺，必须经过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

全可靠性论证；

（三）涉及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装置装设

自动化控制系统；涉及危险化工工艺的大型化工装置装设紧

急停车系统；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化学品的场所装

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介质泄漏报警等安全设施；

（四）生产区与非生产区分开设置，并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规定的距离；

（五）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之间及其与建（构）

筑物之间的距离符合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同一厂区内的设备、设施及建（构）筑物的布置必须适用同



一标准的规定。

6.3 企业应当有相应的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并为从业人员配

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6.4 企业应当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

对本企业的生产、储存和使用装置、设施或者场所进行重大

危险源辨识。

6.5 对已确定为重大危险源的生产和储存设施，应当执行《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6.6 企业应当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配备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满足安

全生产的需要。

6.7 企业应当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保证每位从业人员

的安全生产责任与职务、岗位相匹配。

6.8 企业应当根据化工工艺、装置、设施等实际情况，制定

完善下列主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一）安全生产例会等安全生产会议制度；

（二）安全投入保障制度；

（三）安全生产奖惩制度；

（四）安全培训教育制度；

（五）领导干部轮流现场带班制度；

（六）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七）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八）重大危险源评估和安全管理制度；

（九）变更管理制度；

（十）应急管理制度；

（十一）生产安全事故或者重大事件管理制度；

（十二）防火、防爆、防中毒、防泄漏管理制度；

（十三）工艺、设备、电气仪表、公用工程安全管理制度；

（十四）动火、进入受限空间、吊装、高处、盲板抽堵、动

土、断路、设备检维修等作业安全管理制度；

（十五）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

（十六）职业健康相关管理制度；

（十七）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维护管理制度；

（十八）承包商管理制度；

（十九）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定期修订制度。

6.9 企业应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特点

和原辅料、产品的危险性编制岗位操作安全规程。

6.10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必须具备与其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依法参加安全生产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取得

安全资格证书。

6.11 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分管生产负责人、分管技术负责

人应当具有一定的化工专业知识或者相应的专业学历，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类（或安全工



程）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

6.12 企业应当有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

生产管理工作。


